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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府办字〔2021〕7 号

关于印发宁都县预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
布点方案（2021-2022）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县属、驻县各单位：

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宁都县预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布

点方案（2021-2022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

落实。

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3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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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都县预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布点方案
（2021-2022）

为促进散装水泥和预拌商品混凝土发展，节约资源、保护和

改善环境，规范全县预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的设置，全面落实禁

止现场搅拌混凝土的有关规定，推动预拌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向

全封闭式环保型方向发展，根据《江西省促进散装水泥和预拌商

品混凝土发展条例》《赣州市中心城区预拌商品混凝土管理办法》

和《宁都县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

县情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发展现状

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，公益事业、房地产业、旅游设施、工

业园区厂房和平台建设等项目工程对预拌商品混凝土需求量不

断增加，预拌商品混凝土产业发展前景良好。自 2009 年预拌商

品混凝土搅拌站投入生产以来，预拌商品混凝土的推广使用得到

了较快的发展。

二、布点原则

1.应当符合宁都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建设总体规划

及县散装水泥和预拌商品混凝土需求，形成公平开放、竞争有序、

健康发展的良性机制。

2.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，经评价论证符合环境保护要

求后方可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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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建设地点应当充分考虑辐射半径和交通便利、原材供应、

水资源丰富等因素，服务范围半径不超过 30 公里。

4.行业准入方面，应符合商砼最新技术标准要求，不得使用

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技术、工艺、设备和设施，不得设立在生态

红线保护区、赣江源头保护区、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开发边界的

“三线”保护控制范围内，符合生态环保、节能和安全生产要求。

三、发展目标

按照“控制总量、合理布局、规范发展、安全环保”的原则，

控制产能过剩，避免重复建设，有效节约土地等要素资源，同时

参照周边县（市、区）的预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（点）布点情况，

2021—2022 年，县域预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布点如下：

1.县城规划区内，预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布点 3 个，规模为

年生产能力 60 万立方米。

2.县城规划区外，在长胜镇、田头镇、赖村镇、黄陂镇、石

上镇、洛口镇各布点 1 个预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，服务范围为本

镇和周边乡镇，规模为年生产能力不超过 30 万立方米。

四、建设要求

1.建设预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应符合县散装水泥和预拌商

品混凝土发展需求，符合全县预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布点原则。

2.县城规划区内，因城市建设等需搬迁新建预拌混凝土搅拌

站的，有关部门应根据企业选址情况，依据产能和项目供地方式，

确定项目选址用地意见。县城规划区外，所在地乡镇政府及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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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应根据企业选址情况，依据产能和项目供地方式，确定项目

选址意见。

3.应当提供项目可行性报告、节能评估报告。

4.在项目建设之前，须取得环保部门的项目环评报告后方可

建设。在生产和销售预拌商品混凝土之前，必须取得环评验收报

告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。

5.对依法设立的装配式建筑生产企业，按相关审批程序予以

批准设立预拌混凝土搅拌站，其生产的混凝土仅限用于保障本公

司预制部品部件的生产及该生产后的部品部件通过专用运输车

辆运往施工工地现场装配浇筑时所需预拌混凝土。

6.未按预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布点方案设立预拌混凝土搅

拌站的，县相关职能部门不得进行行业准入、项目备案、用地及

规划、资质审批。

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5日印发


